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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考承诺书
本人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承诺     (有/无，请填选)近亲属在赣州市赣县区乡村振兴发展有限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。
本人填报的上述信息完全属实，如有漏报、隐瞒，自愿放弃录用资格。
注：近亲属是指与公司员工存在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关系。


承诺人(签字并按手印):
年   月   日



